
韶关市浈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
 

关于到市发改局对接韶亭荟项目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情况的报告 

 

区政府： 

根据区政府工作会议要求，我局副局长张朝忠、崔思健、

重点项目中心主任顾剑辉和投资股长何应鹏一行 4 人，于 6

月 5 日上午前往市发改局，先后拜访了市发改局重点办副主

任谢伟星和电力科科长邓邦仁，就韶亭荟项目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问题进行对接。经过此次对接，得到关于对该项目风险

评估进行评审的以下工作意见： 

一、要按程序聘请第三方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

评审。初步评审意见出来以后，要组织专家、区维稳、发改、

法制、住建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当地镇政府、村委负责人及

村民代表召开评审会，对评审意见进行讨论修改。在此基础

上，形成上报区政府的评审意见。 

二、由于此次评审需要对评估对象进行全覆盖，工作量

比一般性的风险评估大。因此，事先要与多家具备评审资质

的第三方公司沟通，掌握实际要支付的评审费，以免因发布

的评审费过低导致无第三方公司投标而浪费工作时间。 



三、上报的评审意见结论为“高、中风险”的，应参照

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》

第十条的规定，暂缓实施该项目；结论为“低风险”并有可

靠防控措施的，准予实施该项目。 

四、发改部门没有制定三级应急预案的经验，建议了解

并参照曲江大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的相关做法，制定韶亭

荟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区、镇、村三级应急预案。  

专此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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